
第三部分 项目说明
一、项目概况：高唐县2025年拟出让地块考古调查勘探项目（三期）三次，总预

算80万元，每平方米6元，但不保证最低工作量。

二、服务要求

1、工作内容：通过考古调查勘探，了解用地区域地下文物埋藏情况，配合招标

人办理

文物部门报审工作，项目负责人或执行领队必须坚守岗位并履行责任。

2、业务要求：本次工作需对拟用地范围进行全覆盖式勘探。按照文物考古勘探

相关法

律法规进行施工，科学布孔，认真勘探，高唐县为黄泛区探孔需打到水线，精确

记录，

出具考古调查勘探报告，并协助招标人完成文物勘探工作有关的报建备案手续，

有义

务在现场发现文物时立即采取有效保护措施等。完成委托面积的考古调查勘探，

提交

经主管部门审核通过的考古调查勘探工作报告等。

3、中标单位接到勘察任务，应在 15 个工作日内获得省级部门批复，如果在规

定时间

内省级部门批复不了，甲方有权更换勘察队伍。

4、中标人根据招标人要求按任务地块与甲方签订合同。

5、工作原则与思路工作原则

主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法》、《山东省文物保护条例》以及《国务院关

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的通知》、参照《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保护规划编制审批

办法》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保护规划编制要求》和《山东省建设工程考古调查勘

探工作方案、考古调查勘探工作报告、文物影响评估报告编写指南（试行）》有

关精神和规定。按照国家、省大遗址（群）文物勘探工作报告编写等具体要求，

首先要搞清分布范围、布局，功能划分，找出重点保护区域和一般区域；方法上

应以文物调查、勘探为主，加强多学科的合作研究。为做好文物单位的保护、管



理工作以及为下一步开展施工前期的准备。

6、安全施工及管理要求

（1）不得损坏地下各类管线、电缆等设施，确保施工安全。

（2）制订本项目安全管理专项制度，确保本项目实施期间服务人员人身、财物

安全。

（3）加强本项目文物安全管理，对评估工作成果及报告严格保密，不得私自截

留、携

离、倒卖评估工地中发现的各类文物标本。如发现供应商违反约束，损害了征集

人或

者国家的合法利益，由供应商承担一切后果，并负法律责任，征集人有权取消合

同。

（4）设专职安全员，负责本项目安全管理相关工作，重大事宜须第一时间向项

目负责

人汇报。

（5）项目服务期间杜绝伤亡事故发生，如有事故发生由供应商承担一切责任

三、服务成果

乙方应向甲方需求提交《文物勘探报告》纸质文本及电子文本（数量按甲方要求

提供）, 以便于提交文物勘探报告报送文物主管部门审核。

四、其他要求

1、能够完成勘探方案的编制，组织考古勘探，提交勘探报告，并具备相关勘探

的

业绩；

2、在接到勘探通知后投标人应按招标人要求按质按量按时完成相应的考古勘探

工

作。根据项目特点，投标人应按招标人要求顺序，并在招标人要求时间范围内对

相应

地块进行考古勘探发掘工作，否则因投标人原因造成的工期延误，由投标人承担

一切

责任；

3、项目服务期间，因工作原因需与相关单位进行协调、对接的工作由投标人负



责。

4、投标人在服务作业过程中，应合理避让障碍物，如发生损失，由投标人承担

一

切责任。

5、投标人须在招标人规定的时限内开展并完成任务，并对结论的真实性、完整

性、

合法性负责。如果确因项目复杂、情况特殊、工作量大等原因在固定时间内不能

完成

任务应及时向招标人提报书面说明，经招标人同意后，在延长期限内出具报告。

6、投标人提交的考古勘探计划书和考古勘探报告成果资料应规范、全面、详细、

如实反映真实情况，结论内容客观、完整。

7、投标人应有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应有处理紧急事件的机制，制定相关预案。

对于委托的紧急事项，能够在要求的时限内完成。

8、投标人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应自觉接受招标人管理和监督。同时，投标人编制

的

考古调查和考古勘探所有成果资料归招标人所有。不得擅自向除招标人以外的任

何第

三方泄露信息，做好项目的保密工作。

9、投标人须遵守有关法律、法规及政策，恪守职业道德，遵循执业规范，依法

独

立、客观、公正开展工作。投标人在接受委托工作过程中，对本单位派出的工作

人员

出现的违法、违规，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或泄露国家机密、商业秘密

等行

为负全部责任。

10、投标人应当在响应文件中列出完成本包并通过验收所需的所有各项服务等明

细表及全部费用。中标人必须确保整体通过用户方及有关主管部门验收，所发生

的验

收费用由中标人承担；中标人应踏勘现场，如中标人因未及时踏勘现场而导致的



报价

缺项漏项废标、或中标后无法完工，中标人自行承担一切后果。

11、实施期如果聊城地区推行分级分类考古勘探，按最新文件规定执行。

12、甲方拟考古勘探地块委托乙方勘探后，出现数据重大误差，乙方需承担复探

费用及赔偿损失。

13、拟考古勘探地块委托乙方勘探完成后，发现墓葬需考古发掘。发掘资质单位

提出复探要求，乙方需承担复探及相关费用。

14、服务期限：签订合同后每个地块考古调查、在收到省文旅厅批复后勘探区域

面积在 5万平方米以下的，于 20 个工作日内完成调查、勘探；面积在 5万平方

米以上的，每增加 2000 平方米，调查、勘探时限可延长 1个工作日。

遇有地层堆积情况特别复杂的，可适当延长调查、勘探时限，但延长期限最长不

超过依据标准计算工期的 15 个工作日。因天气等不可抗力及阻工等不确定因素

导致调查、勘探无法正常开展的，不计入工作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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